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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3(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 
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十五个成员 
 
 
 

  2008 年 2 月 28 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通知你，阿根廷政府决定提出候选人，参加将于 2008 年 5 月举行的人权

理事会 2008 至 2011 年任期成员选举。 

 请见随函所附阿根廷提出的自愿许诺（注：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用语）和

承诺（见附件）。 

 

大使 

常驻代表 

若热·阿圭略（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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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 月 28 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许诺和承诺 
 

 阿根廷决定竞选人权理事会 2008 至 2011 年任期成员。在理事会创建当年，

阿根廷获得 191 张选票中的 158 票当选为成员，但由于就初次任期进行的抽签的

结果，它不得不任满一年就离任。当时阿根廷决定不参与竞选连任，以保证区域

轮换的原则。  

 自从高级别小组发布报告协助秘书长于 2004 年推进本组织改革以来，阿根

廷很早就连同其他少数国家支持设立一个人权理事会，以提高人权问题在联合国

的能见度。其表现为阿根廷积极参与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的谈判以及有关该问题

的各种活动和磋商。  

 自从 1983 年恢复民主制度以来，有鉴于其体制中断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以及

国家恐怖主义期间对人权的大规模和系统侵犯，阿根廷采取了在国内维护和促进

人权的原则立场，并籍此为人权方面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理念及实质性发展作出

贡献。  

 阿根廷共和国已批准了几乎所有已生效的区域和国际人权文书。其中一些在

1994 年国家宪法改革中被给予等同宪法的地位。按照该框架，我国接受根据人权

条约建立的监督机构的监督，并在这方面定期提交所要求的定期报告。  

 阿根廷批准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阿根廷已签署《残疾

人权利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废除死刑的议定书》和《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它还批准了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接受和审

查来文的权限、《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和《保护所有移徙

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阿根廷一直配合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在这方面，阿根廷政府于 2002 年 12

月 3 日向人权委员会特别专题机制发出了一个开放的、永远有效的邀请，表示国

际人权系统的代表和专家只要提出要求将会永远获准进入我国。  

 阿根廷努力阻止废除一项保护程序，并为此在人权理事会最近几届会议上支

持了关于特别程序任务延期的各项决议。同时它还是许多决议的支持者和共同提

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届常会通过了阿根廷提交的“了解真相权利”的决定。  

 阿根廷认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应始终具有包容性，并应建立合作与协

商机制，以改善所有国家的人权情况。因此，它一直与其他代表团一道努力扮演

调解人的角色，并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保持顺畅的关系。众所周知，合作的态度

有助于本组织工作的正常、成功开展，从而提升人权的促进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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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阿根廷很高兴能成为接受全球定期审查机制审查的首批国家之

一。阿根廷支持这一机制，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能减少国际促进及维护

人权系统的政治化。  

 阿根廷在不久前有过系统、普遍侵犯人权的经历，当前也有找到办法对真相、

悼念、正义和赔偿问题给予应有的地位的经历，这有助于阿根廷形成对这一问题

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的原则政策。在这个框架内，国家的三大权力机构——代表

成熟社会和已成为世界典范的坚持不懈的全国人权运动——决定消除各种障碍，

对那些在国家恐怖主义期间犯下危害人类罪行的人员进行调查和制裁，这在阿根

廷民主历史上是第一次。  

 最后，在人权理事会巩固的新阶段，我们决心为不断提高保护全世界各国人

民的标准作出贡献。在这方面，阿根廷承诺： 

- 支持特别程序，并在不涉及废除保护程序的前提下，合并对理事会负责

的各种新程序和机关，并理顺各种机制。  

- 对照有关条例对各种惯例进行审查，例如关于对某项决议草案不采取行

动的动议的惯例。必须指出，许多国家使用该惯例并通过任意解释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67 条（相当于大会议事规则第 91 条）证明其

行动的合理性。理事会成员有必要本着对话与合作的精神就所有与促进

和保护人权有关的问题开展讨论。 

- 积极参与负责起草 1966 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议定书》

工作组的工作。阿根廷认为所有人权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没有

高低之分。  

- 促进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的对话。 

- 为高效、有效地执行全球定期审查机制开展合作。 

 


